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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：外缘起之缘相应的其他部分

一、“彼芽亦非自作”—自作不成立
1、简单地说，若是自作，则无需播种，无需阳光、湿度等等，所以芽非自作；
2、另外，若是自作，则连种子也不需要了，所以芽非自作；
3、如果自己已经存在，就无需作；如果自己不存在，那谁去作呢，因此自作是不成立的，自己不可以作自己。

二、“彼芽亦非他作”—他作不成立
1、按照第二讲中的思维方法观察他作的可能性，从种和芽或者同时存在，或者先后存在这两个方面去了解，结论是这两种可能性都不成立；
2、从微观中刹那生灭的角度和宏观中连续性概念的角度去观察分析，我们很多的常识建立在连续性的东西上，物质本身在客观上没有这个连续性的东西，这个连续性是我们感官的错觉造成的。宏观世界是我们的意识参与的结果，微观角度上观察是“无生”“不生不灭”，所以亦非他作。

三 、“非自他俱作”，“非自在作”，“亦非时变”，“非自性生”，“亦非无因而生”
· 既然非自作，亦非他作，那么自他一起也是作不了的。
· “自在”是印度教里的一个神，指一个主宰神，芽非神作。
· 因时间不是独立存在的，是因物质变化而建立的一个抽象概念，所以时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。
· “自性”是外道的一个概念，此处不展开讲。
· 也不是无因无缘而产生的。


第二部分：“唯因缘而已”—中观空性修法
不观察时就是如此，只要播下种子，因缘和合即生芽，仅仅是一个现象而已，没有什么实质性可言；深入观察的时候，会发现没有什么因果，因从来也不生果，果从来也不生于因。“虽然（但是），地水火风空时界等和合，种灭之时而芽得生。”感官层面的观察就是如此。但不要去找它的理由，因为深入去找，找不到这个理由。“是故应如是观外因缘法缘相应义”，此为佛教之世界观。


佛说稻秆经（四）法义归摄

一，外因缘法之五种原则，“应以五种观彼外因缘法”，分五：
1. 不常：“常”指没有变化，“为芽与种。个别异故”，芽和种在形状、颜色等方面产生了很大变化，“彼芽非种”，所以“不常”。从微观角度讲，既不是种子毁坏了芽才得生，也不是种子不坏而芽得生；从宏观角度讲，“种坏之时而芽得生”，是故不常。

2. 不断：“种子亦坏。如秤高下而芽得生。” “是故不断。” 同时种子的灭，因的灭，和果的生，它是像这个天平的高下一样，感官的面前，这边的因灭了以后，果立即就会诞生，这叫作因果。

3. 不移：“芽与种别。芽非种故。是故不移。” 如果是移的话，不管移到什么地方，位置不一样，但是东西都是一样的，但是芽和种有很大的、本质的区别，所以根本就不是移，不是把种子从种子的位置，移到果的位置或者移到芽的位置。

4. 从于小因而生大果：“从小种子而生大果。是故从于小因而生大果。” 一个很小很小的因可以产生很大的果，这是因果的规律。

5. 与彼相似：“如所植种。”我们播下去的东西是什么，长出来的就是什么。“生彼果故。”我们种什么就生什么，所以因和果是相似的。这就是我们平时讲的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。
